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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
 

2010年 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，文化部大力开展

“文化援疆”活动，并把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列为“文化援疆”

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一年来，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

按照文化部的要求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、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等相关单位密切合作，共同推进新疆古籍

保护工作稳步发展。 

一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

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结合工作实际，与新疆文化厅共同商议

草拟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方案》，并在新疆召开

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，向来自全国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领

导和专家学者征求意见，开展讨论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作方

案成为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行动指南。 

二、大力宣传新疆古籍保护工作 

为唤起全社会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关注和重视，扩大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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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保护工作的影响，由文化部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等

单位主办，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、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文化厅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等单位承办的“新疆历史

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”，于2010年8月 20至 10月 19日和2011

年 1月 26 日至 4月 10 日，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

国家图书馆展出。展览不仅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古籍保护

工作取得的成果，而且反映新疆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交流融合

中共同创造的丰富多彩、独具特色的文化，说明新疆自古以来

就是中国的领土。 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的“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

保护成果展”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面展示新疆珍贵历史文

献的大型展览。展览展出了 13 家单位及个人收藏的 24 种文字

的 125 件新疆珍贵历史文献、文物，吸引了十万余人次前往参

观，社会反响强烈。 

而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“西域遗珍——新疆历史文献暨古

籍保护成果展”，主办单位、参展单位都有所增加，展出全国 23

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收藏的 320 余件展品，包含了从先秦至明清

二千年间关于新疆的重要文献文物。而且展览形式更为多样，

运用了电子数字化技术，采用西域特色的复古背景，制作新疆

沙盘模型，复制高昌故城，复原神策军碑等。参观人数众多，

反响热烈，好评如潮。 

在办好实体展览的同时，为扩大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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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富并创新宣传形式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相关部门开发出

一系列展览衍生品，如制作并发布《西域遗珍——新疆历史文

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》5D多媒体数字展览，出版发行《西域遗

珍——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》；开发出丝绸之路

互动游戏《从撒马尔干到长安》。为立体、形象地展示新疆历史

文献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新疆在古籍保护方面所取得

的成果，有效增强群众对古籍保护工作的了解和对新疆宝贵古

籍财富的认识，促进民族团结，更好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，国

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投入经费拍摄了以“新疆历史

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”为主题的专题片《西域回响——新疆历

史文献与古籍保护》并由中华书局正式发行。 

三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

人才是古籍保护计划顺利实施的关键。国家图书馆（国家

古籍保护中心）充分发挥全国培训中心的作用，大力培养新疆

古籍保护人才，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1 日投入经费 30

万元，与新疆图书馆联合举办“第八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”，

派出由6名资深专家和业务骨干组成的培训队伍赴疆现场授课，

培训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6 家单位的 60 余名图书馆员。2010

年 10月 9日至 12月 17日，国家图书馆在举办“第十三期全国

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”时向新疆地区倾斜，招收了来自新疆地

区 5 家单位的 6名学员，为新疆古籍修复业务培养骨干力量。 

四、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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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新疆古籍保护各项工作的全面、深入、顺利开展，

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

厅向新疆地区相关单位配发古籍保护工作所需设备，包括电脑、

数码相机、数码摄像机、打印机、移动硬盘、交通工具、纸浆

补书机及各种修复设备、材料、工具及修复用纸等。此外，还

向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配置了纸张酸度测试仪、纸张厚度仪

等古籍保护仪器。 

五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积极筹划新疆古籍保护相

关工作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古籍保护工作，成立

了自治区古籍保护领导小组，积极组织协调新疆有关单位参加

“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”。另外，自治区财政每年划

拨 50万元，用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抢救搜集和保护工作。2010

年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地州

划拨 11.1万元作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专项经费。 

为贯彻落实文化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支持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文社文发〔2011〕3号）和

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推进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

的开展，2011年 4月 18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领

导小组会议召开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春阳同志主持会

议，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艾尼瓦尔·阿不都许库尔，民委（宗

教局）副主任木合塔尔·艾山等 20余人参加了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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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公布了重新调整后的自治区古籍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名

单，听取了关于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和“十二五”时

期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总体规划、自治区拟申报第四批《国家

珍贵古籍名录》推荐书目及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情况

的汇报；审议了关于贯彻文化部等八部委《关于支持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》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及自

治区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调整情况。 

会上，各成员单位领导就开展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展开了热

烈、充分的讨论，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。会议

决定，各级政府及各有关厅局要建立协作机制；要不断增加古

籍保护工作资金投入；在 2011 至 2015 年的五年中，以古籍普

查为核心，以古籍征集、出版、研究、人才培养、科学实验为

重点，扎实开展古籍保护工作。同时，做好《国家珍贵古籍名

录》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遴选、论证和申报工作，全面

推进自治区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展。 

六、近期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要览 

2011年 5月 24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

组成员、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艾尼瓦尔·阿不都许库尔，自治

区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艾尼瓦尔·艾利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

书馆馆长陈建平一行三人来访，受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、国家

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助

理王红蕾的热情接待，艾尼瓦尔·阿不都许库尔副厅长转达了



6 
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各项决议，双方

就2011年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目前开展的情况及规划进行了深入

地交流和探讨。 

双方初步商定，结合 2011年 7月将在自治区图书馆举办古

籍普查培训班，做好新疆古籍普查工作和《中华古籍总目·新

疆卷》编纂的筹备、启动等相关工作；做好对现存少数民族古

籍的保护工作， 在 2011 年度为自治区 2 万册少数民族古籍量

身定做函套 5000 个，为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 64 部古

籍定制木质书盒；协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出版具有新疆地

区历史文化代表性的珍贵古籍，开展再生性保护，同时进行衍

生品开发；继续加强对新疆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，加大古籍保

护工作宣传力度。 

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抢救和保护新疆多民族文化

遗产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，促进新疆经济会社协调发展，

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

心和支持下，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在下一阶段必将迎来新发展，

取得更大成绩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送：文化部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教育部，科学技术部，国家民

族事务委员会，财政部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，国家宗教事务局，

国家文物局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

成员。 

抄送：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文化厅、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古籍保护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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